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加强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意见

渝府办发〔2013〕6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第三次全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2〕44号）精神，进一步加强我市人工影响天
气工作，经市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重要性

（一）深刻认识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是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福祉的一项民生工程，是保障粮食安全、水安全、生态安全、国防
安全的一项公益事业，是提高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和开发利用气候资源
能力的一项基础工作。

（二）切实增强做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紧迫感。当前，我市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速，对气象防灾减灾、水资源供给等公共服务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能力建设，不断提
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服务效益。

二、总体要求

（三）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把人工影响天气作为防灾减灾、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水资源安全保障重要
举措，加快关键技术的科技创新，强化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完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作
业能力、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益，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全福祉提供坚实保障。

（四）基本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积极开
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坚持科技创新，不断提高作业效率。坚持
依法规范，确保作业安全有序。坚持统筹规划，调动各方力量，推动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协
调发展。

（五）发展目标。到2020年，建成现代化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体系。建立安全、高
效的人工影响天气指挥系统，规范、合理的人工影响天气管理系统，科学、一流的人工影
响天气业务系统。构建手段先进的人工影响天气监测探测网，装备先进、覆盖广泛的人工
影响天气催化作业网。努力提高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能力、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益，防雹保护
面积覆盖率大于45%，增雨效率大于18%。

三、做好重点领域作业服务

（六）强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服务。市级有关部门和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要制
订完善年度方案和重要农事季节、作物需水关键期作业计划，加强对干旱、冰雹等灾害的
动态监测和区域联防，科学调整作业布局，适时开展飞机、地面立体化人工增雨防雹作
业，促进粮食、农经作物等减灾增产。



（七）合理开发空中云水资源。加强对空中云水资源监测评估与开发，制订有针对
性的人工增蓄水服务方案，开展增蓄性人工增雨作业。围绕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开
展以净化空气为主的常态化人工增雨作业。

（八）做好突发事件应对和重大活动保障。建立健全应对大范围森林火灾火险、异
常高温、严重空气污染等事件应急工作机制，及时启动相应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加强技
术储备和试验演练，适时开展局部地区人工消云减雨作业，保障重大活动顺利开展。

四、加强能力建设

（九）强化监测和业务能力建设。依托基本气象业务监测网，加快配套多通道微波
辐射计、双偏振雷达、激光雨滴谱仪等探测设备，逐步形成时空密度适宜、布局合理、专
业化程度较高的综合人工影响天气监测探测网。市、区县（自治县）两级共同建立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空域协调系统和指挥通信系统，提高作业指挥效率。完善市、区县（自治县）
两级人工影响天气业务技术系统，提高业务指导能力。

（十）加快基础保障能力建设。加快飞机作业平台及飞行保障基地建设。加强渝东
南、渝东北人工防雹重点作业区和渝西人工增雨重点作业区建设。加快固定炮站及配套设
施标准化建设。切实提高地面火箭、高炮等装备的自动化程度和安全性能，构建装备先
进、覆盖广泛的人工影响天气催化作业网。 

（十一）增强科技支撑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和新技术开发应用。在典型地区建立效
果检验示范区，开展“蓝天行动”人工增雨外场试验，组建人工影响天气科技创新团队，
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十二）完善安全监管体系。加快建立责任明确、操作规范、制度严格、措施到位
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加强空域申请、设备购销、弹药储运、作业人员安全等重点
环节的管理与监督检查，杜绝责任事故发生。建立弹药管理物联网系统，作业点配备弹
药存储专用设备；强化作业装备年检和作业资格审批；加强作业人员安全培训，为作业
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完善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应急演练，提高事故应急处
置能力。

五、强化保障措施

（十三）健全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市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的职能和作用，加强对全
市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统筹协调和领导。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要建立相应的管理体
制，落实必要的工作机构，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

（十四）切实加大投入。全市各级政府要将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和维持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加快《重
庆市人工影响天气发展规划（2010―2015年）》《重庆在西部率先基本实现气象现代化行
动方案》中工程项目的实施。逐步建立主要受益行业向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投入资金的机
制。

（十五）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专业技术和管理队伍建设，积极引进和培养学科
带头人，加快培养业务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加强业务培训和继续教育，提升管理人员和
作业人员素质。健全完善基层作业人员聘用、培训、管理制度，开展基层作业人员业务技
能竞赛。落实作业人员工资、补贴、保险等相关待遇，确保基层作业队伍的稳定。

（十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市级与各区县（自治县）之间、军地之间、部门之
间、区域之间的沟通协调，实现信息共享，建立统筹集约、分工协作、上下衔接、左右配
合的人工影响天气工作机制。气象部门要加强对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统一管理和指导，发
展改革、财政等部门要保障有关重点工程建设和业务经费，水利、农业、林业、环保、烟



草等部门和单位要制定相应的需求计划，民航、公安等部门和单位要依据各自职责，积极
协调军队有关部门，共同做好人工影响天气空域指挥和弹药运输、存放等管理工作，应
急、科技等部门要依据各自职责做好协调和服务。

（十七）推进法制建设。各区县（自治县）要完善与《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和
《重庆市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加快人工影响天气标准化体系建
设，完善作业规范、操作规程和事故处置程序。建立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机制，定期组织对
人工影响天气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十八）加强科普宣传。将人工影响天气科普宣传纳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充分利
用各类科普教育设施、媒体和活动，宣传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科学原理、政策法规以及重
要意义，提高全社会对人工影响天气的科学认识，努力营造促进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健康发
展的社会氛围。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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